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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看着香蕉黄

灿灿的，挺好看，可没想到居然是催熟的！”昨

日，省城市民张女士致电本报反映，她在安庆

路上的一个水果摊买了一串“催熟”的香蕉。

前天晚上，张女士带着孩子走到安庆

路上，一个小贩站在板车前，正大声吆喝着

“香蕉便宜卖了！”一问价格挺便宜，2元一

斤，再看看香蕉，一个个黄灿灿的，“个头”

也挺大，卖相挺好，她便挑了一大串。“称完

一算价格，8.4元，我感觉挺划算。”

回到家，孩子嚷着要吃香蕉，可刚吃

了几口，就嚷着“好苦！”张女士将信将疑地

尝了一口，发现香蕉果然又苦又涩，而且还

硬硬的，为了验证一下，她又拨开一个香蕉

尝了一下，居然还是苦涩难当。“后来我拿

着香蕉问了楼下水果店的商贩，他一看说，

这香蕉是硫磺催熟的。”张女士说，虽然孩

子只尝了几口，可她担心这催熟的大香蕉

对身体有害。

记者从质监部门了解到，硫磺催熟的

香蕉有害，对人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都有

损伤。那么应该如何识别硫磺催熟的香蕉

呢？常用方法有四种，手捏、看果皮、尝味

道和闻果香，一般催熟的香蕉果皮是软的，

果肉却很硬，而果

皮颜色黄、鲜嫩，

吃起来肉质苦涩

难吃，口感硬硬

的，而且味淡或有

异味。

周六补课是否违反规定
合肥市民刘女士来电反映：我是合肥

市第五十中学南区（原来的文博中学）初

三年级的学生家长，从12月4日（星期六）

开始学校每个星期六补一天课，一直补到

放寒假，教育局规定不准补课的，不知道

这样的补课是否违反规定。

蜀山区教育局回复：经调查了解，五

十中南区九年级因五十四中融入，学生整

体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差异很大。本学期

期中考试后，应学生家长的强烈要求，本

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年级计划分三次，

请语、数、外三科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义

务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讲座，学生

自愿参加，现在三次讲座已经结束，不存

在补课的情况。 记者 祁琳

临街开店扰民盼望整治
合肥市民马先生来电反映：我是龙河

路上一小区的居民，龙河路临街，一楼开饭

店、开废品收购站现象普遍。其中一家废

品收购站，许多易燃易爆品及违禁品堆放

在一楼的屋内，定时就有大型货车来拉，人

行道被轧得破损严重。

蜀山区城管局回复：三里庵街道城

管执法中队赶往现场，对该路段的饭店和

废品收购站进行了整治，执法中队已督促

无证店面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要

求从事经营活动的店家全部进店经营。

的哥开车太猛
半路吓跑乘客

星报讯（记者 梅静）“今天打车去

经开区办事，结果碰到了一位非常‘给力’

的的哥，不但速度太快，刹车也太猛，让人

受不了，吓得我半路就下了车。”昨日，省

城的黄小姐致电本报说道。

据黄小姐介绍，昨天上午10点，她从

三孝口打车到经开区办事，刚上车，的哥

猛地一下加油门，把她猛地弹到车座的后

背上。还没反应过来，接下来的哥又以很

快的速度超了很多辆车，“师傅，您慢点

开，我有点晕车。”黄小姐跟的哥说道。可

的哥似乎并不理会黄小姐的建议，依旧开

得很猛。接下来的哥说了一句话，让黄小

姐有了立刻下车的冲动。的哥说：“上次就

在这个路口，一辆车撞倒了我的后尾部，你

放心，一般出过事情的路口肯定不会再出

事故了。”黄小姐听完赶紧说了声：“停车，

我就在这下。”之后赶紧跑了出来。

昨日上午，合肥市社会停车场建设

管理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称，他们也曾接到过市民的投诉，称有

人在东门一带违规收停车费，但这一块

不属于他们管，他们也没有工作人员在

此收费。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合肥市保安停车

经营服务公司。该公司一工作人员称，他

们的工作人员都有统一的着装，有专门的

POS机，如果有人称是他们公司的，肯定是

冒充的。

最后，记者又联系了逍遥津街道。该

街道党政办一工作人员肯定地回答说，他

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绝对不会收停车费的，

如果有就属于违规收费。

“一元、两元都行，如果要发票就交五元”

小东门，有人冒充“停车办”收费？
民生速递“ 在省城小东门一带，每天晚上都有人冒充停车办的工作人员向停在人行道上的车辆收费，每次一元、两元

不等，如果要发票就是五元。”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小东门人行道上的车辆把人行道都堵得死死的，严重阻

碍了行人通行。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元月3日晚，记者进行了暗访。 记者 李尚辉 文/图

元月3日晚7:30，记者来到了环城东

路小花园段。此时，路西边的人行道上已

停满了车辆，约有几十辆。转了一圈后，

看到有一辆车离开，记者就急忙把车开了

过去。刚停下车，就过来一头戴红帽，胳

膊上戴红袖章，手提小包的中年妇女。

“请把停车费交一下。”一下车，该妇

女就要记者交停车费。

“这里不是人行道么，怎么还收费，哪

个部门批准的？”记者随后问道。

“我们是合肥市停车办的，负责管理

这一块的夜间停车，一直到夜里 12:00。”

该妇女回答说。

那么，占人行道停车本来就是违章，如

果交停车费就不被处罚，岂不是纵容违章。

对此，该妇女解释道：“我们也知道人行道上

是不允许停车的，我们也不鼓励车辆停在人

行道上，但如果有车辆停过来，我们就负责

看管一下，停车费随便给，一元，两元都行，

如果要发票就是五元。”该妇女还称，在小东

门这一带，有好多类似的停车收费处。

记者在观察中发现，该妇女袖章上写

着“合肥市社区治安协管”字样。那么，如

果是合肥市停车办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标

示的身份是社区治安协管呢？

“我们是身兼多职，不仅要管理和看

护这些车辆，还负责附近的治安问题，如

果有人报案了我们要帮助处理。”该妇女

向记者解释道。

当记者询问收费有没有上岗证和有

关部门的批文时，该妇女指着旁边的一简

易房称，所有的证件都在那里面。随后，

记者走近简易房看到，简易房外表没有任

何标示，室内面积不足两平米，里面空荡

荡的，门口摆了两把椅子。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有不少车辆停

过来得知收停车费，便又匆忙离开了，有

的司机因停车费问题，还和该妇女发生争

吵，拒绝付费。“临时停车点，晚上6:30以

后就不收费了，而这儿却还照常收费，一

看就是冒充的，违规收费。”一司机拒交停

车费后气愤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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